附件4
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（软科学研究）

项目申报指南

项目申报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工作部署，为建设全省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、助力开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与对策支撑。支持对象为高校、科研单位、科教文卫、公益机构等，提倡跨学科、跨部门、跨单位的联合研究。

一、选题范围

选题方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向：

1.建设全省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方面:围绕创新驱动、科教兴省、人才强省战略，建设一流创新平台（优化重组实验室体系、建设重大创新平台、大力发展新型研发机构）、凝练一流创新课题（实施重大创新项目、提升产业链创新效能、深化数字赋能产业创新）、培育一流创新主体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、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、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加速成长机制、推动政产学研深度融合）、汇聚一流创新人才（集聚高端创新人才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、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）开展相关发展目标、发展路径、对策建议等研究；围绕郑开科创走廊建设、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布局、国家高新区建设、开封科学院高标准建设、开封科学城高质量建设、金明池智慧岛高水平建设等开展研究。
2.推动开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：围绕实施制造立市战略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、发展壮大产业集群，突出科技服务主导产业发展，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、新兴产业培育壮大、未来产业谋篇布局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；围绕建设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引领区、高层次推进郑开同城化、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、高水平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开展研究；围绕乡村振兴、智慧城市建设、健全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体系、碳中和碳达峰、中医药发展、科普、公共卫生、军民协同创新等问题开展研究;围绕平安开封建设、法治政府建设、优化营商环境、社会治理、科技安全、科技保密、防灾减灾救灾、人口老龄化、健康养老、垃圾分类等问题开展研究;围绕党建、意识形态、反腐败工作开展研究。
3.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：围绕构建一流创新生态、建设全省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，打通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，重点在促进企业成为市场主体、组建创新联合体、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、深化科研院所改革、促进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、推动“三评”改革实施、加快科技开放合作、推进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建设、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；围绕创新高等院校与地方政府合作机制，探索搭建院（校）地科技合作平台，聚焦主导产业重大需求，构建政府引导、企业主体、高校院所支撑的开放创新合作体系开展研究。
4.科技创新政策方面：围绕全面实施创新驱动、科教兴省、人才强省战略，加快建设全省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，重点在科技创新“六个一流”建设、科技创新政策的评价评估、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建设、体现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、科技创新的法制环境建设、郑开科创同城等方面开展研究。

5.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建设方面：围绕突出创新引领，坚持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为主线，突出我市特色产业，聚焦科技成果源头供给、技术转移体系建设、深化开放协同、提升服务能力、强化市外科技成果转化引进、成果产业承接、驻汴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、创新体制机制等重点问题开展现状分析、发展路径、对策建议等研究。
6.科技与金融结合方面：围绕金融支持科技创新，深入研究科技金融改革创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,聚焦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中的融资难问题，重点在推动科技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、科技创新金融政策和支持工具、设立种子基金、完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、建立市场化投融资机制、科技金融风险防控与化解、自贸区科技金融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。 

7.文化科技融合方面:围绕实施“文旅强市”战略，重点在促进文化科技融合、文化科技成果与产业集成应用融合创新、宋代的科技成就及其作用影响等方面开展研究；围绕推动文旅产业发展、文旅重点项目建设、古城保护和文博保护、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、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、乡村旅游、文旅跨界融合、开封全域旅游片区建设、古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、旅游市场与旅游品牌建设、文化产业发展与旅游经济增长、菊城文化及旅游等方面开展研究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1.每个单位申报的项目之间研究内容不允许雷同。

2.项目负责人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。

3.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一年。




